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土木系新聘教師送系教評會審查應繳證件清單
(請依序逐項檢齊----所送影本均請申請人簽章以資確認)
姓　　　名：                    
聘任別：專任  兼任﹝佔員額不佔員額﹞  合聘
擬新聘等級：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 1.新聘教師送校教評會應繳證件清單 (正本1份/申請人簽名)
□ 2.新聘教師申請書 (正本1份/姓名欄申請人簽名)
□ 3.教師證書影本 (1份/申請人簽名，無則免附) 
□ 4.學歷證件影本 (1份/申請人簽章，需與新聘教師申請書相符)
→ 如係外國學歷請附中譯本或英文本，畢業證書、成績單(非以學位送審教師資格者免附成績單)並須經駐外使館認證證明。(未附認證證明者，雖經校教評會先行審查完成，惟仍需於三個月內補提認證證明，才能報部送審。如具有擬聘等級之合格教師證書者免附駐外使館認證證明)。
□ 5.經歷證件影本 (1份/申請人簽章，需與新聘教師申請書相符)
→ 如係外國經歷請附中譯本或英文本。
□ 6.著作(成果或教材)目錄一覽表，需附JCR證明文件 (正本1份/姓名欄申請人簽名)
→  (表內著作經審核皆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規定無訛）(需核章) (專業技術人員附國立中興大學擬聘任、升等專業技術人員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成就及曾獲獎項一覽表)。
□ 7.代表著作 (需為最近五年內，6冊，至少1份封面.書背需依學校規定裝訂) 
→ 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請附合著者證明 (正本1份/申請人簽名)。
□ 8.參考著作 (5冊，需與著作(成果或教材)目錄一覽表相符，封面可比照代表著作)
□ 9.個人資料 (5冊，封面可比照代表著作) 
→ 如個人履歷表、可教授課程(含教學大綱)、研究計畫、專書、技術報告及其它有利審查資料…等。
□ 10.身分證或護照影本(1份/申請人簽章)
□ 11.兼任教師須附授課大綱(1份)
□ 12.擬任(現職)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兼任人員免附）
附註：a). 擬新聘教師每週授課時數需符合教育部規定各等級教師應授課時數。
b). 第1~8項及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相關辦法、規定及表格，詳本校
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教研人員/聘任升等改聘 及 表格下載/教研人員/新聘。
c). 工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相關辦法、規定，詳本校工學院網頁/文件下載/教師升等聘任辦法。
d). 本系教師聘任暨升等相關辦法、規定，詳系網頁/文件下載/教師部分。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